
（上接 D10 版）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６００７６１

安徽合力

７

，

９９９

，

８９３ １２７

，

４３８

，

２９５．４９ ５．１１

２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９

３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３

４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

５ ６００８０８

马钢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７４ ７２

，

０００

，

２６６．４０ ２．８９

６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８２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４４

７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４

８ ６００１１５

东方航空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８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

９ ０００８９８

鞍钢股份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５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３

１０ ００２１５２

广电运通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

公开谴责、处罚，无证券投资决策程序需特别说明。

（

２

）本基金股票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先进企业股票，基金管理人建立有基金股票备选库。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的前十

名股票投资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股票备选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５６７

，

５３３．６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１

，

３０５

，

３９９．９１

３

应收股利

２８９

，

１４０．００

４

应收利息

６２

，

５２０．５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４１

，

８５９．２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３

，

２６６

，

４５３．３８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七、 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业绩数据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报告期末“）的数据，本报告中所列数据未经审计。

（一）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６／１１／０７－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９．４７％ ０．８２％ ４３．５９％ １．５８％ －２４．１２％ －０．７６％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３９．５１％ １．７９％ ９４．６４％ ２．２２％ ４４．８７％ －０．４３％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１．２１％ ２．５３％ －６５．４２％ ２．８５％ １４．２１％ －０．３２％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８０．６８％ １．６９％ ７９．５７％ １．９０％ １．１１％ －０．２１％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６／３０ －２５．１９％ １．４６％ －２６．８９％ １．４５％ １．７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９／３０ －１６．３７％ １．３８％ －１９．１２％ １．３７％ ２．７５％ ０．０１％

２００６／１１／０７－２０１０／０９／３０ １１０．９５％ １．９１％ ４０．３７％ ２．２０％ ７０．５８％ －０．２９％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先进成长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自基金成立日期的

６

个月内达到规定的资产组合，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７

日，本基金已达

到合同规定的资产配置比例。

八、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一）申购与赎回的场所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管理人委托的代销机构。 具体销售网点将由基金管理人在基金份额发

售公告或其他公告中列明。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代销机构，并予以公告。

投资人可以在销售机构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的申购与赎回。 具

体办法另行公告。

（二）申购与赎回办理的开放日及时间

１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本基金的开放日。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

布时间为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

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

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

在开放日的价格。

２

、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本基金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开始办理日常申购业务。

本基金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日起开始办理日常赎回业务。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１

、“未知价”原则，即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价格以受理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２

、基金采用金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即对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该销售机构托管

的基金份额进行赎回处理时，申购确认日期在先的基金份额先赎回，申购确认日期在后的基金份额后赎回，以确定所

适用的赎回费率；

４

、当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可以在当日开放时间结束前撤销，在当日的开放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５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则，但最迟应在新的原则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

予以公告。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１

、申购与赎回申请的提出

基金投资者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全额交付申购款项。

投资者提交赎回申请时，其在销售机构（网点）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

２

、申购与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收到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日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Ｔ

日），并在

Ｔ＋１

日内对该

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

Ｔ＋２

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

申请的确认情况。

３

、申购与赎回申请的款项支付

申购采用全额交款方式，若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功，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交后，基金管理人应通过注册登记机构按规定向投资者支付赎回款项，赎回款项在自受理基金

投资者有效赎回申请之日起不超过

７

个工作日的时间内划往投资者银行账户。在发生巨额赎回时，赎回款项的支付办

法按基金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五）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１

、申请申购基金的金额

通过代销网点和直销

Ｅ

网金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通过直销柜台首次申购的

最低金额为

１０

万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已有认购本基金记录的投

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但受追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代销网点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柜台进行交易要受直销柜台最低金额的限制。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首

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２

、申请赎回基金的份额

投资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赎回，申请赎回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赎

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基金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

需一次全部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申购与赎回的规定， 但应最迟在调整生效前三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

体予以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六）基金的申购费和赎回费

１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表如下：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５００

万（含）以上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大于等于

２００

万，小于

５００

万

０．５％

大于等于

１００

万，小于

２００

万

１．０％

大于等于

５０

万，小于

１００

万

１．２％

５０

万以下

１．５％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２

、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费率

两年以内（含两年）

０．５％

两年

－

三年（含三年）

０．３％

三年以上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七）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１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将采用外扣法计算申购费用及申购份额。 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费用、净申购金额的计算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申购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两

位以后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财产所有。

２

、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 其中，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的金额， 赎回净额为赎回金额扣除相应的费

用的金额，各计算结果均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

基金财产所有。

３

、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行在

外的基金份额总额。 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

、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四位，小数点后第五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基金财产中列支。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公告。

九、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转换

（一）基金转换申请人的范围

本基金的持有人均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申请和办理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转换。

（二）基金转换受理场所

本公司直销柜台、直销

ｅ

网金、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申银万国证

券、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兴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联合证券、招商证券、光大证券、长江证券、东吴证券、中信金通

证券、渤海证券、恒泰证券、中投证券、平安证券、广发证券、华泰证券和中信证券受理本基金与公司管理的宝康系列基

金、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多策略增长基金、动力组合基金、收益增长基金、行业精选基金和大盘精选基金间的转换。

本公司直销柜台、直销

ｅ

网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申银万国证

券、联合证券、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平安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金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广发

证券、海通证券、中投证券、东吴证券、中信证券、华泰证券、恒泰证券、渤海证券受理本基金与增强收益债券基金间的

转换。

本公司直销柜台、直销

ｅ

网金、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华泰联合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招商证券、申银万国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广发证券、东吴证券、兴业证券、中信证券、光大证券、平安证券、国信证券、中信万通证券、长城证券、安

信证券、渤海证券、华宝证券、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齐鲁证券和长江证券受理本基金与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间的转换。

本公司直销柜台、直销

ｅ

网金、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

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江苏银行、华夏银行、渤海银行、华泰联合证券、国泰君安证

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光大证券、东兴证券受理本基金与上证

１８０

价值

ＥＴＦ

联接基金间的转换。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销售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其他销

售机构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基金转换受理时间

投资人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段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一

致。

（四）基金转换费用

本基金与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转换，转换费用由二部分组成：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

费。

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其中

２５％

归转出基金基金财产，其余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

关的手续费。

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

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五）基金转换公式

１

、基金转换公式为：

Ａ＝

［

Ｂ×Ｃ×

（

１－Ｄ

）］

÷Ｅ

其中，

Ａ

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

Ｂ

为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换费率；

Ｅ

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余额对应的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２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公式，但应最迟在新的公式适用前

３

个工作

日予以公告。

（六）不同基金之间的转换不影响投资者的持有基金时间的计算。

（七）基金转换的程序

１

、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和基金销售代理人规定的手续， 在开放日的交易时间段内提出基金转换申

请。

２

、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以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申请日（

Ｔ

日），并在

Ｔ＋１

工作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

认。 投资人可在

Ｔ＋２

工作日及之后到其提出基金转换申请的网点进行成交查询。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转换时，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对该持有人基金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

进行处理，即先确认的份额先转换，后确认的份额后转换。

（八）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基金转换遵循“份额转换”的原则，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从本基金、宝康系列基金、多策略增长基

金、动力组合基金、收益增长基金、行业精选基金、大盘精选基金、增强收益债券基金、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上证

１８０

价

值

ＥＴＦ

联接基金转出，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从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转出，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 因为转换等非赎回原因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该基金最低保留份额数量

限制的，注册登记机构不作强制赎回处理。

（九）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１

、基金投资人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在当日交易时间内可以撤销，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２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转换申请进行确认，确认成功后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

相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３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最迟于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

予以公告。

（十）拒绝或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１

、除非出现如下情形，基金管理人不得拒绝或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

１

）不可抗力；

（

２

）证券交易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

（

３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转换；

（

４

） 暂停估值；

（

５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被拒绝，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原基金份额不变。

２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当日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

、发生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中未予载明的事项，但基金管理人有正当理由认为需要拒绝或暂停接受基金转换

申请的，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

、暂停基金转换，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５

、暂停期结束，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和转份额的情况。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为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应于重新开放日在至少一种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基

金转换的公告，并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情况。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

１

日但少于两周，暂停结束，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１

个工作日在至

少一种指定媒体刊登基金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并在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日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情况。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两周，暂停期间，基金管理人应每两周至少重复刊登暂停公告一次；当连续暂停时间超

过两个月时，可对重复刊登暂停公告的频率进行调整。暂停结束，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３

个工作日

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连续刊登基金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并在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日公告最新的基金收益的情

况。

十、基金收益与分配

（一）收益的构成

１

、基金收益包括：基金投资所得红利、股息、债券利息、买卖证券差价、银行存款利息以及其他合法收入。

２

、因运用基金财产带来的成本或费用的节约应计入收益。

３

、基金净收益为基金收益扣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在基金收益中扣除的费用等项目后的余额。

（二）收益分配原则

１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

１

）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将现金红利按红利发放日前一日的该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

基金份额的方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自行选择收益分配方式；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选择的，默认的分红方式为

现金红利；

（

２

）分红方式的设置与变更

投资人可在销售机构处对托管在该处的基金通过账户分红方式或基金分红方式的设置和变更进行分红方式的选

择；

投资人在销售机构处选择的账户分红方式， 是针对该销售机构账户内所有的该项选择后新增的且未作基金分红

方式选择的基金品种的分红方式。 投资人若要修改某销售机构基金交易账户内单个基金品种的分红方式需提交变更

基金分红方式的申请，基金分红方式变更确认后对该销售机构账户内托管的该基金品种全部份额有效。

投资人既未作账户分红方式选择也未作基金分红方式选择的情况下，分红方式根据本条第（

１

）项所述的默认分红

方式确定，否则不再适用本条第（

１

）项所述的默认分红方式规则。

２

、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３

、基金当期收益先弥补前期亏损后，方可进行当期收益分配；

４

、基金收益分配后每份基金份额的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５

、如果基金当期出现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６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六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

５０％

；

７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载明基金收益的范围、基金收益分配对象、分配原则、分配时间、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

等内容。

（四）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与公告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核实后确定，基金管理人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

备案并公告。

（五）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１

、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２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足

支付前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 注册登记机构自动将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分红实施日前一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转为基金份额。

十一、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券商佣金、权

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

４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３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

３

）到（

８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

入当期基金费用。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条第（一）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以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

或基金财产的损失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报中

国证监会批准。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需要和市场的变

化，增加或变更服务项目及内容。 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一）资料寄送

投资人更改个人信息资料，请及时到原开立华宝兴业基金账户的销售网点更改。

在从销售机构获取准确的客户地址和邮编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将负责寄送以下资料：

１

、开户确认书

在基金募集期间开户的，于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人寄送开户确认书。 存续期间，在每个季度结

束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人寄送（通过中国银行首次购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除外）。

２

、基金投资人对账单

基金投资人对账单包括季度对账单与年度对账单。在每季度结束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该季度有交易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以书面或电子文件形式寄送，年度对账单在每年度结束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对本基金的所有份额持有人以书面或

电子文件形式寄送（通过中国银行首次购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除外）。

３

、其他相关的信息资料

（二）红利再投资

本基金收益分配时，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登记注册机构将其所获红利按分红实

施日前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红利再投资免收申购费用。

（三）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１

、定义

本基金的

＂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

是指投资人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

款金额，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

资方式。 投资者在办理本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２

、办理时间

本业务申请受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３

、办理场所

目前，我公司直销

ｅ

网金、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

行、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江苏银行、华夏银行、渤海银行、华泰联合

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招商证券、银河证券、东吴证券、兴业证券、光大证券、平安证券、国信证

券、安信证券、华宝证券、齐鲁证券、广发华福证券、江海证券、德邦证券、华安证券、东北证券已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 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只接受个人投资者的申请。

本公司新增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时，将另行公告。

４

、申请方式

（

１

）凡申请办理本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应遵循销售机

构的相关规定。

（

２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请到销售机构的各营业网点申请办理此项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

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５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按照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为申购申请日（

Ｔ

日）；若

遇约定的固定扣款日期为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为实际扣款日（

Ｔ

日）。

６

、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销售机构就申请开办本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 国信证券和齐鲁证券的扣款金额为每月

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

元（含申购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德邦证券的扣款金额为每月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申购费），我公司直销

ｅ

网金、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江苏银行、华夏银行、渤海银行、华泰联合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

券、海通证券、招商证券、银河证券、东吴证券、兴业证券、光大证券、平安证券、安信证券、华宝证券、广发华福证券、江

海证券、华安证券、东北证券的扣款金额为每月不低于

２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且不设金额级差。

７

、扣款方式

（

１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和扣款金额扣款。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

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办理；

（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并且该账户必须为投资者从事基金交易时的指定账

户；

（

３

）投资者指定账户内资金余额不足将会导致相应月份扣款（申购）不成功。请投资者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前在指定

账户内按约定存足资金，以保证本业务申请的成功受理。 同时，投资者指定的有关账户应无冻结、挂失等情况。 若因投

资者原因造成连续

３

期扣款（申购）不成功，则视为投资者自动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８

、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规定（详细情况请参见各销售机构相关业务公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

务。

９

、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Ｔ＋１

日，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到

销售机构各销售网点查询基金申购确认情况。

１０

、本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信息，须到原销售网点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具体办理程

序应遵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２

）投资者终止本业务，须到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３

）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四）基金转换

本公司直销柜台、直销

ｅ

网金、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申银万国证

券、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兴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联合证券、招商证券、光大证券、长江证券、东吴证券、中信金通

证券、渤海证券、恒泰证券、中投证券、平安证券、广发证券、华泰证券和中信证券受理本基金与公司管理的宝康系列基

金、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多策略增长基金、动力组合基金、收益增长基金、行业精选基金、大盘精选基金和增强收益债

券基金间的转换。

本公司直销柜台、直销

ｅ

网金、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

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江苏银行、华夏银行、渤海银行、华泰联合证券、国泰君安证

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光大证券、东兴证券受理本基金与上证

１８０

价值

ＥＴＦ

联接基金间的转换。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销售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其他销

售机构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在线服务

基金管理人利用自己的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为基金投资人提供网上查询、网上资讯服务。 目前，基金管理人已经

开始提供网上交易服务。

（六）资讯服务

１

、投资人如果想了解申购与赎回的交易情况、基金账户份额、基金产品与服务等信息，可拨打华宝兴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如下电话：

电话呼叫中心：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

—

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直销柜台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５８８８－３０１

或

３０２

、

３８５０５７３１

、

３８５０５７３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９９６６３

，

５０４９９６６７

、

５０９８８０５５

２

、互联网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ｆｓｆ＠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八）客户投诉和建议处理

投资人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呼叫中心自动语音留言、呼叫中心人工座席、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渠道对基

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投诉或提出建议。 投资人还可以通过代销机构的服务电话对该代销机构提供

的服务进行投诉。

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在制定媒体刊登的公告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

通工商银行借记卡网上直销业务及优惠费率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季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方正证券为代销机构的

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刊登

了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持中国平安恢复采用收盘价估值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刊登

了《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泰证券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工行卡网上直销业务五折优惠费率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季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持百联股份恢复采用收盘价估值的公告》。

十四、《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

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作如下

更新：

１

、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二）主要人员情况”更新了公司主要人员信息。

２

、 “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的情况和信息。

３

、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４

、 “九、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转换”部分增加了与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信息。

５

、 “十、基金的投资”部分增加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６

、 “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增加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业绩数据。

７

、 “二十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中增加了基金开通定期定额的内容。

８

、 “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对本报告期内的相关公告作了信息披露。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招募说明书》后面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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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Disclosure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旗下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告

根据《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

96

号）的规定，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赎回本公司固有资金投资所持

有的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90004

）

17,406,922.84

份。

根据最新招募说明书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持有该基金的期限， 其中一笔

11,365,082.97

份的申

购时间为

2009

年

2

月份，适用的赎回费率为

0.25%

；另两笔共

6,041,839.87

份，持有期限均在

730

天以上，赎回费率为

0

。

本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遵循谨慎、稳健、

公开、公平的原则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4 日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三次分红公告

本着及时回报投资者的原则，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泰

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决定对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实施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

第三次分红，以截止至

2010

年

12

月

22

日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本基金（

A

类）可供分配利润为

7,

414,386.27

元，本基金（

C

类）可供分配利润为

1,122,537.53

元，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发红利。 现将

分红方案公告如下：

一、分红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向本基金（

A

类）份额

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本基金（

C

类）份额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

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二、分红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2

月

28

日；

2

、派现日：

2010

年

12

月

29

日；

3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

NAV

） 确定日：

2010

年

12

月

28

日。

三、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红利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直接计入其基

金账户。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起可以查询。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

］

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5

元时，本公司会将该持有人的现金红利

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七、咨询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 可到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

网址：

www.ftfund.com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988

，

021－38784566)

。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4 日

泰信优势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五次分红公告

本着及时回报投资者的原则，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泰

信优势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对泰信优势增长混合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实施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第

五次分红，以截至

2010

年

12

月

22

日的可分配收益

8,756,331.66

元为基准，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

发红利。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本基金拟向份额

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60

元。

二、分红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2

月

28

日；

2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12

月

29

日；

3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

NAV

） 确定日：

2010

年

12

月

28

日。

三、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四、红利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

12

月

31

日起可查询。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

］

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5

元时，本公司会将该持有人的现金红利

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4

、如果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本公司有权对此分红方案作临时调整，并另行公告。

七、咨询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 可到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

网址：

www.ftfund.com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988

，

021－38784566)

。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4 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齐商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

并同时开通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齐商

银行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齐商银行为旗下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320001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320002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03

）、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04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320005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06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代码：

320007

）、 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级

320008

、

B

级

320009

）、诺安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10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320011

）及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12

）的代销机构。

自

2010

年

12

月

27

日起，投资者可在齐商银行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本公司将自

2010

年

12

月

27

起在齐商银行同时开通上述

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

重要提示：

1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购费率同普通申购费率，投资者在齐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200

元

(

含

)

。 具体办理的业务规则和程序请遵循

齐商银行的规定。

2

、基金转换费用的收取方法及业务规则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

基金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对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转换费率的设定等

做出调整，但最迟应在调整生效前

2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696-588

；或前往齐商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qsbank.cc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免长话费），

0755-83026888

网站：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齐商银行为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齐商

银行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齐商银行为旗下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320013

）的代销机构。

自

2010

年

12

月

27

日起，投资者可在齐商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齐商银行

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0

年

12

月

6

日《中国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全球黄金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696-588

；或前往齐商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qsbank.cc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免长话费），

0755-8302688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在交通银行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0

年

12

月

27

日起在

交通银行推出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519113

）、浦银安盛红利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519115

） 和浦银安盛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码：

519116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

基金定投指投资人通过交通银行提交申请

,

约定固定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交通银行于固

定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具体办理事宜以交通银行的业务规则及具体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

1

、如无另行公告，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

2

、 投资者可到交通银行的营业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每

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100

元；

3

、交通银行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投资者须指定

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交通银行的具

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按交通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4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

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T+2

工作日起查询申

购成交情况；

5

、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交通银行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同时，经与交通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0

年

12

月

27

日起，本公司旗下已经在交通银行开通定

投业务的基金参加交通银行开放式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113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115

）和浦银安盛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基金（代码：

519116

）。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交易系统定期定额申购上述本公司旗下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三、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期限及具体优惠方式：

1

、自

2010

年

12

月

27

日起（法定基金交易日）。

2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银系统定期定额申购上述本公司旗下基金，原定投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定投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即：实收定投申购费率

=

原定投申购费率

×0.8

），但优惠后的实

收定投申购费率应不低于

0.6%

， 如折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 原定投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定投申购费率执行。

基金的详细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

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

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2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交通银行的交易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

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4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交通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59

交通银行网址：

www.bankcomm.com

本公司网站：

www.py-axa.com

；

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21-33079999

或

400-8828-999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

资人获得收益。 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提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4 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公司人才激励基金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05]96

号《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

事项的通知》的要求，现将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运用公司人才激励基金

（属公司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本公司拟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通过代销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赎回国联安双禧

中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8972914.77

份， 赎回费用按照该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

募说明书（更新）或更新公告的有关规定支付。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

本公司网址：

http://www.gtja-allianz.com

，

http://www.vip-funds.com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1-38784766

，

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

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所管理的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于

2008

年

10

月

22

日成立。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22

日，本基金基金份

额净值为

1.098

元，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为

1.408

元，已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2,794,294.76

元。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国联安德

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以

2010

年

12

月

22

日为收益分

配基准日，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实施分红，现将分红的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分红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本基金拟向基金份额持

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人民币

0.5

元。

二、分红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2

月

28

日

2

、红利分配日：

2010

年

12

月

29

日

3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其现金红利将按

2010

年

12

月

29

日基金份额净值转

换为基金份额。

三、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红利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

2010

年

12

月

31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3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

定处理。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人，其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

交易时间内到相关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不

含

2010

年

12

月

28

日）最后一次选择或更改并经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基金份

额持有人及时到相关销售网点查询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前到

相关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本

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3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

的投资收益。

4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1

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

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七、咨询办法

1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gtja-allianz.com

，

http://www.vip-funds.com

。

2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021-38784766

，

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3

、本基金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

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

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